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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药明康德

603259

不适用

H

股 香港联交所 藥明康德

0235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驰 费夏琦、王丽

电话

+86 (21) 2066-3091 +86 (21) 2066-3091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富特中路

288

号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富特中

路

288

号

电子信箱

ir@wuxiapptec.com ir@wuxiapptec.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52,177,359,887.60 46,291,165,698.55 1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6,731,610,347.03 32,493,743,089.78 13.0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0,536,557,946.98 7,231,434,006.88 4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675,100,609.65 1,717,155,437.16 5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27,104,631.62 1,131,109,292.65 88.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142,714,338.75 1,435,658,631.84 49.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7.70 9.40

减少

1.7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92 0.63 46.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91 0.62 46.77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4,71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

1

） 境外法人

13.0623 385,205,726 0

无

0

G&C VI Limited

境外法人

6.4602 190,512,000 0

无

0

SUMMER BLOOM INVESTMENTS

（

I

）

PTE. LTD.

境外法人

5.9054 174,149,255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8621 172,873,468 0

未知

0

G&C IV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4.7243 139,319,309 0

无

0

G&C V Limited

境外法人

3.3011 97,349,515 0

无

0

上海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嘉兴宇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9527 87,074,568 0

无

0

WuXi AppTec

（

BVI

）

Inc.

境外法人

1.8400 54,261,071 0

无

0

G&C VII Limited

境外法人

1.7096 50,415,120 0

无

0

上海厚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1.5509 45,735,22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

G&C VI Limited

、

G&C IV Hong Kong Limited

、

G&C V Limited

、

G&C VII Limited

、上海厚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同

为

Ge Li

（李革）控制。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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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1年7月29日向

本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于2021年8月12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12人，实际出席董事12人，会

议由董事长Ge� Li（李革）主持。本次董事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无锡药明康德新

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摘要及2021年半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同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业绩

公告》的相关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

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的相关内容。前述报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反

映了本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

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部分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将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中“合全药业全球

研发中心及配套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2022年8月31日。

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公司本次对部分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延期

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本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客观情况和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因此，同意本公司部分A

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部

分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公告》。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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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1年7月29日向

本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于2021年8月12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Harry� Liang� He（贺亮）主持。本次监事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无锡

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 关于召开监事会会议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摘要及2021年半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药明康

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半年度业绩公告》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格式和内容符

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2021年1月至6月经营管理和财务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作出本决议之前，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因此，同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药明康

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半年度业绩公告》的相关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

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

反映了2021年1月至6月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因此，同意该报告的相关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

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部分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

目” ）延期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本公司的长远发

展，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本公司部分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事

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部

分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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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678号文）核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药明康德”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计104,198,556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1.60元，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总额计人民币

2,250,688,809.60元，扣减发行费用计人民币120,403,409.6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计人民币2,130,

285,400.00元。实际到账金额计人民币2,160,661,257.22元，包括尚未划转的其他发行费用计人民币

30,375,857.22元（其中，前期已从公司自有资金账户中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计人民币12,518,414.65

元，尚未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计人民币17,857,442.57元）。前述资金已于2018年5月2日全部到账，

并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德师报（验）字（18）第00197号验资报

告。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433,035,974.09元。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余额计人民币795,461,554.49�元（其中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及理财收入扣除银行手

续费人民币97,475,285.85元，尚未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计人民币736,842.73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相关募集资金银行账户的期末余额合计

人民币276,461,554.49元，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公司

名称

开户账号

资金到账

时间

2018

年

5

月

2

日初始存放

金额

2021

年

6

月

30

日存放余

额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本公司

15062018041800

2018

年

5

月

2

日

564,000,000.00 525,440.2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

行营业部

本公司

510902041010802 200,000,000.00 110,442.3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河埒口支行

本公司

322000611018018030891 669,461,457.22 6,374,248.6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本公司

98460078801700000461 727,199,800.00 226,488,583.3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苏州药明

康德新药

开发有限

公司

98460078801200000493

不适用

- 3,889,528.09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滨海支行

天津药明

康德新药

开发有限

公司

15000093177419 - 39,070,684.5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

行营业部

上海药明

康德新药

开发有限

公司

510902047310103 - 2,627.26

合计

2,160,661,257.22 276,461,554.49

注： 期末余额中包含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和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的97,

475,285.85元。

（二）2020年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1828号）核准，本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5,000,000股新股股票，每股面值人民

币1.00元。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的人民币普通股62,690,290股，每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104.13元。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总额计人民币6,527,939,897.70元。扣减发行费用计人民

币66,693,612.26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计人民币6,461,246,285.44元。扣除本次非公开

发行各项发行费用的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人民币4,001,616.74元， 加回尚未划转的其他发行费

用计人民币8,679,800.00元（含税）后，实际到账金额计6,465,924,468.70元。上述实际募集资金人民

币6,465,924,468.70元已于2020年9月8日全部到账，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德师报（验）字（20）第00517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930,568,546.04元。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余额计人民币2,589,541,388.37元 （其中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及理财收入扣除银行

手续费人民币57,695,773.01元，尚未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计人民币3,510,307.30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2020年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相关募集资金

银行账户的期末余额合计人民币1,234,541,388.37元，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公司

名称

开户账号

资金到

账时间

2020

年

9

月

8

日初始存放

金额

2021

年

6

月

30

日存放余

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河埒口支行

本公司

322000611013000394273

2020

年

9

月

8

日

736,280,000.00 22,700,461.9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本公司

98460078801900002457 491,760,000.00 126,033,805.3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河埒口支行

本公司

322000611013000395171 660,640,000.00 14,902,756.7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河埒口支行

本公司

322000611013000395247 1,789,260,000.00 36,415,662.9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本公司

98460078801700002458 300,000,000.00 204,320,465.0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本公司

98460078801500002459 600,000,000.00 207,112,580.9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本公司

98460078801000002460 1,887,984,468.70 7,685,678.4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分行

无锡合全

药业有限

公司

510900091510956

不适用

- 28,996,313.5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金山支行

上海合全

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03857600040109608 - 67,651,841.8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常州合全

药业有限

公司

632402943 - 54,596,130.9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常州合全

药业有限

公司

121936945710590 - 401,205,630.9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上海合全

药物研发

有限公司

98460078801200002528 - 19,404,702.5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

区分行

上海药明

康德新药

开发有限

公司

31050110057900006937 - 43,515,357.22

合计

/ / / 6,465,924,468.70 1,234,541,388.37

注： 期末余额中包含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和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的57,

695,773.01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

等法律法规以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公司与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具体情况详见本公

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暨2018年第一季度财务会计报告》。

本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分别存放于本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开设的

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15062018041800）、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

行营业部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51090204101080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河埒口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322000611018018030891）及上海浦东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宝 山 支 行 开 设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人 民 币 账 户 （账 号 为

98460078801700000461）。

本公司于2018年5月1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分别向子公

司苏州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药明” ）、天津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药明” ）和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药明” ）（苏

州药明、天津药明和上海药明合称“A股首次公开发行子公司” ）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

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临2018-003）、《无锡

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临2018-004）和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编号：临

2018-009）。

鉴于上述情况，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以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本公司、保荐机构、A股首次公开发行子公司和A股首次公开发行子公司新开立募集

资金存储专户开户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临2018-013）。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正常履行。

（二）2020年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

等法律法规以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公司与保

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具体

情况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

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临2020-082）。

本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分别存放于本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开设的募集资

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322000611013000395247）、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开设的募

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32200061101300039517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开设

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322000611013000394273）、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98460078801900002457）、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账号为98460078801700002458）、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 （账号为

98460078801500002459）、 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人民

币账户（账号为98460078801000002460）。

本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

子公司上海药明增资，并由上海药明进一步向子公司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

全药业” ）增资，合全药业进一步向子公司上海合全药物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全药物研

发” ）、常州合全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合全药业” ）和无锡合全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无锡合全药业” ）（上海药明、合全药业、合全药物研发、常州合全药业和无锡合全药业合称

“2020年A股非公开发行子公司” ）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临2020-083）、《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临2020-084）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编号：临2020-089）。

鉴于上述情况，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以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本公司、保荐机构、2020年A股非公开发行子公司和2020年A股非公开发行子公司新开

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开户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本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临2020-096）。

截至2021年6月30日，《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正常履行。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2021年1-6月，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于2018年5月14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

有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30,083.25万

元，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1,251.84万元。上述投入情况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由其出具《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18)第E00234号)。截至2018年12月31

日，前述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1,251.84万元已实施完成。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置换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止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置

换金额

1

苏州药物安全评价中心扩建项目

2,487.84 2,487.84

2

天津化学研发实验室扩建升级项目

7,595.41 7,595.41

3

药明康德总部基地及分析诊断服务研发中

心

(91#

、

93#)

20,000.00 20,000.00

合计

30,083.25 30,083.25

除上述外， 本公司及A股首次公开发行子公司不存在其他以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况。

2、2020年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77,408.13万元。上述投入情况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由其出具《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20)第E00407号)。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置换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截至

2020

年

9

月

7

日止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置换金额

1

无锡合全药业新药制剂开发服务及制剂生产一期项目

12,266.13 12,266.13

2

合全药业全球研发中心及配套项目

19,893.37 19,893.37

3

常州合全新药生产和研发中心项目

25,427.10 25,427.10

4

常州合全新药生产和研发一体化项目

10,286.25 10,286.25

5

合全药物研发小分子创新药生产工艺平台技术能力升级

项目

4,369.47 4,369.47

6

上海药明药物研发平台技术能力升级项目

5,165.81 5,165.81

合计

77,408.13 77,408.13

除上述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以2020年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本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募集资金获取收益的能力，依据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制度规范，本公

司于2018年5月14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于2018年8月28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于2019年3月22日召开第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暨2018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于2020年3月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暨

2019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于 2020� 年

9�月 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额度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

的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临

2018-003）、《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编号：临2018-020）、《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编号：临2018-040）、《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公告》（编号：临2018-041）、《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暨2018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临

2019-010）、《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额度的公告》（编号：临2019-01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临 2020-09）、《无锡药明康德新

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编号： 临 2020-013）、《无

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临2020-083）和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公告》

（编号：临 2020-087）。

本公司于 2021�年 3�月 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暨 2020�年年度董事会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暨 2020�年年度监事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最终同意本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440,000万元（含）的闲置募集资金

适时购买已上市商业银行发行的流动性好、安全性高并能够满足保本要求的银行理财产品，有效

期自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暨2020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年度

董事会召开之日止，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在授权额度范围内，董

事会授权本公司董事长负责办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相关事宜， 具体事项由

本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媒体披露的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暨 2020� 年

年度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临 2021-015）、《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编号：临 2021-019）。

1、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闲置部分现金管理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及A股首次公开发行子公司对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51,900.00万元。2021上半年，本公司及A股首次公开发行子公

司使用A股首次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的投资收益总额为人民币1,230.54万

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持有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序号 委托方 受托方 委托理财产品 金额

(

万元

)

1

本公司 浦发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结构性存款

(

保本型

) 20,200.00

2

本公司 交通银行无锡分行河埒口支行 结构性存款

(

保本型

) 19,900.00

3

苏州药明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 结构性存款

(

保本型

) 9,000.00

4

天津药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结构性存款

(

保本型

) 2,800.00

合计

51,900.00

2、2020年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闲置部分现金管理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及2020年A股非公开发行子公司对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35,500.00万元。2021上半年， 本公司及2020年A股非公开

发行子公司使用A股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的投资收益总额为人民币3,

464.58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持有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序号 委托方 受托方 委托理财产品 金额

(

万元

)

1

本公司 交通银行无锡河埒口支行 结构性存款（保本型）

17,000.00

2

本公司 交通银行无锡河埒口支行 结构性存款（保本型）

14,000.00

3

本公司 交通银行无锡河埒口支行 结构性存款（保本型）

53,000.00

4

本公司 交通银行无锡河埒口支行 结构性存款（保本型）

13,000.00

5

本公司 交通银行无锡河埒口支行 结构性存款（保本型）

11,500.00

6

本公司 交通银行无锡河埒口支行 结构性存款（保本型）

7,000.00

7

本公司 浦发银行宝山支行 结构性存款（保本型）

20,000.00

合计

135,500.00

（六）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七）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八）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

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附表1：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2021年6月30日）

附表2：2020年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2021年6月30日）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附表1：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2021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5,068.8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净额

4,419.64

募集资金净额

213,028.5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净额

143,303.5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 诺 投

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

如有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1)-(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4)=(2)/(1)

预计项

目达到

预定可

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苏 州 药

物 安 全

评 价 中

心 扩 建

项目

否

72,719.98 72,719.98 72,719.98 2,370.88 26,072.27 46,647.71 35.85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注

1

不适用 否

天 津 化

学 研 发

实 验 室

扩 建 升

级项目

否

56,400.00 56,400.00 56,400.00 2,048.76 33,322.76 23,077.24 59.08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注

1

不适用 否

药 明 康

德 总 部

基 地 及

分 析 诊

断 服 务

研 发 中

心

(91#

、

93#)

否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0.00 20,000.00 0.00 100.00

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状态

12,

499.7

3

是

（注

3

）

否

补 充 流

动资金

否

63,908.56 63,908.56 63,908.56 0.00 63,908.56 0.00 100.00

不适用 注

2

不适用 否

合计

213,028.54 213,028.54 213,028.54 4,419.64 143,303.60 69,724.95 67.2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

(

分具体募投项目

)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苏州药物安全评

价中心扩建项目”、“天津化学研发实验室扩建升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两项募投项目延期原因如下：一方面，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对项

目建设造成了一定影响：部分进口设备的采购计划递延，公司正积极寻找国产化替代设备并

调整部分设施的设计方案；同时，疫情也使得

2020

年上半年项目整体的施工和设备安装进度

延后。另一方面，为减少扩建项目对园区现有公共设施运作的影响、确保施工安全，公司对部

分项目的建设安排进行了再优化，故原定建设进度因实施优化安排有所延后。

1.

苏州药物安全评价中心扩建项目：本次调整前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调整后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

天津化学研发实验室扩建升级项目：本次调整前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调整后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

(

三

)

、

1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

(

五

)

、

1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79,546.16

万元

(

其中

51,900

万元用于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

27,646.16

万元存放于监管银行

)

，其中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

收入及理财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

9,747.53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尚未全部使用的主要原因是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完工， 故相关项目款项尚未支付。 本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本公司及子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亦不会

影响本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

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不适用

注1： 截至2021年6月30日，苏州药物安全评价中心扩建项目和天津化学研发实验室扩建升级

项目因尚在建设期暂未实现收益。

注2： 该项目与本公司所有经营活动相关，无法单独核算其实现的效益。

注3： 药明康德总部基地及分析诊断服务研发中心(91#、93#)项目，承诺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

实现年均营业收入人民币21,218.00万元，2020年为项目投产第二年，达到投产后的预计效益。截至

2021年6月30日，该项目本年度产生营业收入12,499.73万元。

注4： 合计数与单项加总的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附表2：2020年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2021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52,793.99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净额

98,010.11

募集资金净额

646,124.6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净额

393,056.8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止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止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止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金额的

差异

(3)=(1)-(2)

截止期

末投资

进度

(%)

(4)=(2)/

(1)

预计项

目达到

预定可

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无 锡 合 全

药 业 新 药

制 剂 开 发

服 务 及 制

剂 生 产 一

期项目

否

73,628.00 73,628.00 73,628.00 23,633.41 45,161.25 28,466.75 61.34

2022

年

8

月

31

日

注

1

不适

用

否

合 全 药 业

全 球 研 发

中 心 及 配

套项目

否

49,176.00 49,176.00 49,176.00 6,675.68 30,277.14 18,898.86 61.57

2021

年

8

月

31

日

注

1

不适

用

否

常 州 合 全

新 药 生 产

和 研 发 中

心项目

否

66,064.00 66,064.00 66,064.00 13,015.57 45,630.01 20,433.99 69.07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注

1

不适

用

否

常 州 合 全

新 药 生 产

和 研 发 一

体化项目

否

178,926.00 178,926.00 178,926.00 42,151.39 60,179.27 118,746.73 33.63

2022

年

8

月

31

日

注

1

不适

用

否

合 全 药 物

研 发 小 分

子 创 新 药

生 产 工 艺

平 台 技 术

能 力 升 级

项目

否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2,504.58 8,092.40 21,907.60 26.97

2022

年

9

月

30

日

注

2

不适

用

否

上 海 药 明

药 物 研 发

平 台 技 术

能 力 升 级

项目

否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9,631.14 15,743.47 44,256.53 26.24

2022

年

9

月

30

日

注

2

不适

用

否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否

188,330.63 188,330.63 188,330.63 398.35 187,973.32 357.31 99.81

不适用 注

3

不适

用

否

合计

646,124.63 646,124.63 646,124.63 98,010.11 393,056.85 253,067.77 60.8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

分具体募投项

目

)

公司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关于部分

A

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延期的议案》，将募投项目“合全药业全球研发中心及配套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上述募投项目延期原因如下：一方面，境外新冠疫情对项目建设造成了一定影响：部分进口设备的采购计划递

延，公司正积极寻找国产化替代设备并调整部分设施的设计方案。同时，结合设备采购情况及业务发展需求情况，

公司对部分项目的建设安排进行了再优化，故原定建设进度因实施优化安排有所延后。

合全药业全球研发中心及配套项目：本次调整前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1

年

8

月

31

日；本次调整后

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2

年

8

月

31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详见本报告三、（三）、

2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五）、

2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258,954.14

万元

(

其中

135,500.00

万元用于现金管

理购买理财产品，

123,454.14

万元存放于监管银行

)

， 其中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及理财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

5,

769.58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尚未全部使用的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完工，故相关项目款项尚未支付。本

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本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亦不会影响本公

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

的投资回报，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注1： 截至2021年6月30日，该项目因尚在建设期暂未实现收益。

注2： 该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对公司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产生潜在的重要影响。

注3： 该项目与本公司所有经营活动相关，无法单独核算其实现的效益。

注4： 合计数与单项加总的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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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投项目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8月12日召

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A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828号）核准，本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105,000,000股新股股票，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以下简称“A股非公开发行” ）。本公司A股

非公开发行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的人民币普通股62,690,290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4.13

元。 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总额计人民币6,527,939,897.70元。 扣减发行费用计人民币66,693,612.26元

（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计人民币6,461,246,285.44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德勤华

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德师报（验）字（20）第00517号验资报告。本公司

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93,056.85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累积投入金额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投入

进度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无锡合全药业新药制剂开

发服务及制剂生产一期项

目

否

73,628.00 45,161.25 61.34% 2022

年

8

月

31

日

合全药业全球研发中心及

配套项目

否

49,176.00 30,277.14 61.57% 2021

年

8

月

31

日

常州合全新药生产和研发

中心项目

否

66,064.00 45,630.01 69.07%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常州合全新药生产和研发

一体化项目

否

178,926.00 60,179.27 33.63% 2022

年

8

月

31

日

合全药物研发小分子创新

药生产工艺平台技术能力

升级项目

否

30,000.00 8,092.40 26.97% 2022

年

9

月

30

日

上海药明药物研发平台技

术能力升级项目

否

60,000.00 15,743.47 26.24% 2022

年

9

月

30

日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88,330.63 187,973.32 99.81%

不适用

合计

646,124.63 393,056.85 60.83% /

注：合计数与单项加总的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930,568,546.04元。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余额计人民币2,589,541,388.37元 （其中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及理财收入扣除银行

手续费人民币57,695,773.01元，尚未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计人民币3,510,307.30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于监管银行账

户的期末余额合计人民币1,234,541,388.37元，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公司名称 开户账号

2021

年

6

月

30

日存放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河埒口支行 本公司

3220006110130003

94273

22,700,461.9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

行

本公司

9846007880190000

2457

126,033,805.3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河埒口支行 本公司

3220006110130003

95171

14,902,756.7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河埒口支行 本公司

3220006110130003

95247

36,415,662.9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

行

本公司

9846007880170000

2458

204,320,465.0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

行

本公司

9846007880150000

2459

207,112,580.9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

行

本公司

9846007880100000

2460

7,685,678.4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无锡合全药业有限公司

510900091510956 28,996,313.5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支

行

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385760004010960

8

67,651,841.8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常州合全药业有限公司

632402943 54,596,130.9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常州合全药业有限公司

121936945710590 401,205,630.9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

行

上海合全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9846007880120000

2528

19,404,702.5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

验区分行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

公司

3105011005790000

6937

43,515,357.22

合计

/ / 1,234,541,388.37

四、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一)�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概况

根据募投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

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经本公司审慎研究后对相关募投项目进度规划进行优化调整，拟将

“合全药业全球研发中心及配套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本次调整前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次调整后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合全药业全球研发中心及配套项目

2021

年

8

月

31

日

2022

年

8

月

31

日

(二)�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原因

自募投项目实施以来，公司根据总体战略布局，结合业务发展需求，稳步推进募集资金投入，

避免场地和设备闲置及资源浪费。

由于募投项目整体工程量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较多不可控因素。一

方面，境外新冠疫情对项目建设造成了一定影响：部分进口设备的采购计划递延，公司正积极寻

找国产化替代设备并调整部分设施的设计方案。同时，结合设备采购情况及业务发展需求情况，

公司对部分项目的建设安排进行了再优化，故原定建设进度因实施优化安排有所延后。

因此，为更好地实施募投项目，最大化本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结合当前募投项目的实际建

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综合考虑后期整体施工进展的基础上，审慎研究论证后拟将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原计划的2021年8月31日延期至2022年8月31日。

五、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项目安排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项目进度的变化，不涉及项

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的变化，虽然对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造成一定影响，但并未改变

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项目延期不会对本公司的

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有利于本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结合本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求，并经审慎研究。但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各种不可预见因素，导致项目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六、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2021年8月12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合全药业

全球研发中心及配套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2022年8月31日。本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

意见。

七、专项意见说明

1、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公司本次对部分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延期是根据项目实

际情况做出的，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本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客观情

况和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因此，同意本公司部分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事

项。

2、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本公司本次部分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本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因此，同意本公司部分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拟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事项是根据项目安排

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项目进度的变化，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的变化，不

会对募投项目实施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已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决策程序的规

定。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A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